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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耕者有其田

在臺灣實施

過程

第一階段

「三七五減

租」

第二階段

「公地放領」

第三階段

「耕者有其

田」

臺灣農民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佃農，經過日人五十
年的殖民榨取政策，和一個不合理的地租制度下所
造成的生活圖案，是一間茅舍不能蔽風雨，二頓甘
薯不能果腹的淒慘景象。最慘的遭遇，是佃農在撤
佃的威脅下，一輩子没有可以自立的機會，其子女
甚至變成了地主的僕婢。
臺灣自38年4月開始實行「三七五」減租後，最顯
而易見的是佃農生活的改善。

「三七五」減租，只是對私
有土地的改革，對於耕作公
有土地的農民，政府亦下了
決心，改善他們的生活。光
復後，仍繼「三七五」減租
政策之後又決心將所有公地
放領於農民，這措施無疑地
給予農民莫大的鼓勵，並為
改革私有土地的示範。
公地放領後，實施所得到的
效果是什麼呢？第一、自耕
農戶的增加。第二、促進耕
地的改良。第三、救濟許多
失業者。

為什麼於「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後 ，
接著實行全面性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1)是政策的需要：我國土地政策最高目的 ， 

    是在要實現「耕者有其田」 。在臺灣所施 

    行的「三七五」減租，不過就現行的租佃
    制度上求其改善，奠定全面性土地改革的
    一些基礎而已。
(2)是事實的要求：實行「三七五」減租後，
    地主感到投資於土地的利益不多，地價相
    繼下跌，這正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好機會。
(3)是生產的配合：實行耕者有其田後，即可
    把大批的土地資金，設法轉移到工業上去，
    這也是臺灣實行耕者有其田另一種的目的。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公布日期：40年06月07日
修正日期：91年05月15日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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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三七五減

租

耕地租佃

委員會耕

地地租減

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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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放領

放領公有

耕地農戶

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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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放領

放領公有耕

地(國省有)

農戶清冊底

面內頁統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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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放領

放領公地

異動更正

改核地價

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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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地積計算

表

共號分耕土

地，辦理分

割測量工作，

分割後各號

土地面積計

算，以二回

讀算之中數，

再依下列公

式改正之填

入地積計算

表。

二回讀算中

數＊原面積

／二回謮算
中數總和＝

改正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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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農承租私有

耕地複查表

本表以「段」為

單位。按每號出

租耕地之分耕筆

數分別編造。一

號耕地有若干佃

農承租者，應編

造本表若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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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以「段」為單位。依據地籍卡片填寫，

凡私有自耕耕地，每一地號，抄寫一頁。

私有耕地自耕

複查表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業主戶地

複查表

本表依據歸

戶卡片按照

村里依戶卡

順序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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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清冊

徵收耕地於複

查及整理工作

完畢後應即根

據業主戶地複

查表編造徵收

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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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領清冊

確定徵收後，

即放領予現耕

農民，放領清

冊根據歸戶佃

耕表按鄉鎮(區)

編造。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附帶徵收

放領清冊

依照實施耕者有其田條

例第13條規定附帶徵收

放領之種類為房舍、基

地、晒場、池沼、菓樹

竹木等。原為耕地灌溉

使用之抽水機及附屬設

備其非耕地承領農民所

有者，依照施行細則規

定亦為附帶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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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徵收

調查表

由各鄉鎮段

複查人員會

同其他輔助

人員於實地

施行佃耕地

與自耕地複

查時同時向

現耕農民調

查之。

以每一現耕

農民承租一

個業主為單

位，查填附

帶徵收調查

表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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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42年實施耕者有
其田「徵收放領耕地
清冊更正聯單第二聯
(回單)」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 民國42年實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所有權狀及存根」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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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檔案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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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電話：03-4570461分機309  網址：ttps://www.pingzhen-land. tycg.gov.tw/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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